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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

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0

年

5

月

21

日前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及传真形式通知了全体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 各位董事对本次会议议案之表决票已于

2010

年

5

月

26

日前报至公司董事会。

会议的内容以及召集、召开的方式、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

文东先生召集。

经表决，各位董事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规范财务会计基础工作专项活动的自查报告》的议案。

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规范财务会计基础工作专项活动的

自查报告》的议案。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总经理工作细则

>

的议案》。

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总经理工作细则

>

的议案》。

《总经理工作细则》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

的议案》。

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

的议案》。

《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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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一）本基金投资策略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１

、采取自上而下的投资分析方法，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在经济景气观测的基础上，综合分析真实经济因素、物价水平

变化趋势、国债政策趋势、货币市场与财政货币政策因素，研判市场投资环境的变化趋势，给资产配置决策提供指导。 作为债

券型基金，本基金重点关注利率趋势研判，根据未来利率变化趋势和证券市场环境变化趋势，主动调整债券资产配置及其投

资比例。

２

、根据收益率、流动性与风险匹配原则以及证券的低估值原则建构投资组合，合理配置不同市场和不同投资工具的投

资比例，并根据投资环境的变化相机调整。 具体包括：

（

１

）根据交易所国债市场、交易所企业债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的到期收益率变化、流动性变化和市场规模情况，

在控制市场风险与流动性风险的基础上，相机调整不同市场间的投资比例。

（

２

）根据未来利率变化预期，以久期、凸性和利差监测为中心，合理配置短期、中期与长期投资品种结构，控制利率风险，

把握不同券种利差套利机会。 对未来利率上涨预期，除了做好久期与凸性管理外，本基金还将合理配置固定利率债券与浮动

利率债券的比例。

３

、择机适当利用债券逆回购工具、无风险套利和参与一级市场承销或申购等手段，规避利率风险，增加盈利机会。

４

、权证投资策略：

（

１

）考量标的股票合理价值、标的股票价格、行权价格、行权时间、行权方式、股价历史与预期波动率和无风险收益率等

要素，估计权证合理价值。

（

２

）根据权证合理价值与其市场价格间的差幅即“估值差价（

Ｖａｌｕｅ Ｐｒｉｃｅ

）”以及权证合理价值对定价参数的敏感性，结合

标的股票合理价值考量，决策买入、持有或沽出权证。

（

３

）根据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确定本基金投资权证的具体比例。

５

、在将来衍生工具市场得到发展的情况下，本基金将使用衍生产品市场，控制风险，并把握获利机会。

（二）投资决策

１

、决策依据

（

１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

２

）国内外经济形势、利率变化趋势以及行业与上市公司基本面研究；

（

３

）投资对象收益和风险的匹配关系，本基金将在充分权衡投资对象的风险和收益的前提下做出投资决策。

２

、投资决策与操作程序

根据投资管理原则，本基金采取投资决策委员会领导下的基金经理负责制。

投资决策与操作流程控制包括投资研究流程、投资对象备选库的确定、资产配置与重大投资项目提案的形成、投资决议

的形成与执行程序、投资组合跟踪与反馈以及核对与监督过程。

（

１

）投资决策委员会通过定期和不定期的会议，对宏观经济形势、利率走势、微观经济运行环境和证券市场走势等进行

综合分析，制定本基金投资组合的资产配置比例等重大决策。

（

２

）研究部根据自身研究成果，出具宏观经济分析、投资策略、债券分析、行业分析和上市公司研究等各类报告和投资建

议，为投资决策委员会和基金经理提供决策依据。

（

３

）基金经理在遵守投资决策委员会制定的投资原则的前提下，根据研究部提供的投资建议、其它信息渠道和自己的分

析判断，做出具体的投资决策，构建投资组合。

（

４

）合规与风险控制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对基金投资组合进行绩效和风险评估，并提出风险控制意见。

（

５

）基金管理人有权根据环境的变化和实际的需要对上述投资决策程序进行合理的调整。

３

、权证投资的风险控制措施

（

１

）本基金管理人对各基金的权证投资实行严格的授权管理制度。 各基金对权证的投资，必须在相应的授权范围内操

作。 超出基金经理授权范围的投资决策，必须分别经投资部总监、分管投资的副总经理或投资决策委员会批准后，才能执

行。

（

２

）在本基金管理人基金投资管理交易程序中，设置有关权证投资交易阀值，确保基金的权证投资符合各项比例限制和

授权制度。

（

３

）原则上，各相关基金不得投资沪深

３００

成份股以外的公司发行的权证和注册资本在

１０

亿元人民币以下的证券公司

发行的权证产品。 投资于该限制之外的权证，必须报本基金管理人投资决策委员会审核批准。

（

４

）交易部负责具体的交易执行，履行一线监控的职责，监控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权证投资比例要求、投资权限等。

（

５

）监察稽核部负责对权证投资的合法、合规性进行监控。

（

６

）借鉴国际通用的权证风险管理方法，评估权证及其组合风险，并与标的股票合并风险管理。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标准

业绩比较基准

＝８０％×

中信标普全债指数

＋２０％×

中信标普

３００

指数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本基金属于预期风险相对可控、预期收益相对稳定的低风险基金品种，具有风险低、收益稳的

特征，预期长期风险回报高于单纯的债券基金品种，低于以股票为主要投资对象的基金品种。

十一、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１

、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１

权益投资

４１６

，

０９５

，

３７６．１４ ３８．５６

其中：股票

４１６

，

０９５

，

３７６．１４ ３８．５６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５７１

，

１１３

，

６１８．１８ ５２．９３

其中：债券

５７１

，

１１３

，

６１８．１８ ５２．９３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８３

，

９９４

，

４１５．２１ ７．７８

６

其他资产

７

，

８５７

，

２９３．８２ ０．７３

７

合计

１

，

０７９

，

０６０

，

７０３．３５ １００．００

２

、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 －

Ｂ

采掘业

５３

，

８７６

，

８０４．４８ ５．１３

Ｃ

制造业

２３０

，

２５６

，

９２６．８８ ２１．９４

Ｃ０

食品、饮料

２３

，

２７３

，

２０１．９０ ２．２２

Ｃ１

纺织、服装、皮毛

－ －

Ｃ２

木材、家具

－ －

Ｃ３

造纸、印刷

１０

，

８６５

，

２０５．００ １．０４

Ｃ４

石油、化学、塑胶、塑料

１５

，

０８３

，

５２６．２９ １．４４

Ｃ５

电子

－ －

Ｃ６

金属、非金属

３７

，

０００

，

９１４．７２ ３．５３

Ｃ７

机械、设备、仪表

１１０

，

６７４

，

２２５．９５ １０．５５

Ｃ８

医药、生物制品

３３

，

３５９

，

８５３．０２ ３．１８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 －

Ｄ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８

，

８６４

，

２４９．６０ １．８０

Ｅ

建筑业

１６

，

８８７

，

９７５．２０ １．６１

Ｆ

交通运输、仓储业

－ －

Ｇ

信息技术业

２

，

０３３

，

９２４．７０ ０．１９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４８

，

５１２

，

１６７．６８ ４．６２

Ｉ

金融、保险业

４０

，

９９２

，

４７４．５６ ３．９１

Ｊ

房地产业

－ －

Ｋ

社会服务业

－ －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 －

Ｍ

综合类

４

，

６７０

，

８５３．０４ ０．４５

合计

４１６

，

０９５

，

３７６．１４ ３９．６５

３

、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１ ００２０９１

江苏国泰

１

，

５６２

，

８９２ ４８

，

５１２

，

１６７．６８ ４．６２

２ ０００９８３

西山煤电

１

，

２００

，

２００ ４２

，

３６７

，

０６０．００ ４．０４

３ ０００７８６

北新建材

１

，

８３６

，

０３２ ３２

，

０５７

，

１１８．７２ ３．０５

４ ６０００３１

三一重工

６９３

，

３８１ ２３

，

５１２

，

５４９．７１ ２．２４

５ ６００７１３

南京医药

１

，

９６６

，

７０９ ２２

，

１８４

，

４７７．５２ ２．１１

６ ００２０７３

软控股份

９１９

，

２１６ ２１

，

９６９

，

２６２．４０ ２．０９

７ ００２０２８

思源电气

６８４

，

９３５ １９

，

８８３

，

６６３．０５ １．８９

８ ０００９３９

凯迪电力

１

，

３０３

，

６８０ １８

，

８６４

，

２４９．６０ １．８０

９ ０００４００

许继电气

５５５

，

９２１ １８

，

０６７

，

４３２．５０ １．７２

１０ ０００９６１

中南建设

７６４

，

２００ １５

，

４６７

，

４０８．００ １．４７

４

、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国家债券

１５

，

８７５

，

３０４．９０ １．５１

２

央行票据

３８８

，

０３８

，

０００．００ ３６．９８

３

金融债券

２０

，

２５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３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２０

，

２５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３

４

企业债券

１３１

，

０４９

，

５６２．３０ １２．４９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可转债

１５

，

８９４

，

７５０．９８ １．５１

７

其他

－ －

８

合计

５７１

，

１１３

，

６１８．１８ ５４．４２

５

、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１ ０９０１０３６ ０９

央行票据

３６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６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７４

２ ０８０１０１７ ０８

央行票据

１７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１

，

１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８７

３ ０９０１０３８ ０９

央行票据

３８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９

，

１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４．６９

４ ０８０１０４７ ０８

央行票据

４７ ４００

，

０００ ４１

，

０８８

，

０００．００ ３．９２

５ １００１０１６ １０

央行票据

１６ ４００

，

０００ ３９

，

８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８０

６

、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８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发行主体本期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也未受到公开谴责、处

罚。

（

２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均属于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内的股票。

（

３

）其他资产构成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金额

１

存出保证金

６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６

，

７７２

，

６７４．６６

５

应收申购款

４３４

，

６１９．１６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７

，

８５７

，

２９３．８２

（

４

）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１１０００３

新钢转债

１２

，

００５

，

５９１．４０ １．１４

２ １２５７０９

唐钢转债

３

，

５９５

，

６８２．４８ ０．３４

（

５

）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的情况。

（

６

）本基金本期未投资托管行股票、未投资控股股东主承销的证券，未从二级市场主动投资分离交易可转债附送的权

证，投资流通受限证券未违反相关法规或本基金管理公司的规定。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国投瑞银融华债券型基金历史各时间段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阶段

净值增长

率

①

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０３．０４．１６

（基金合同生效日）

至

２００３．１２．３１

５．９２％ ０．３４％ －２．６５％ ０．２６％ ８．５７％ ０．０８％

２００４．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０４．１２．３１ ０．１６％ ０．５６％ －３．９９％ ０．２９％ ４．１５％ ０．２７

２００５．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０５．１２．３１ ８．４９％ ０．４２％ ８．０４％ ０．２７％ ０．４５％ ０．１５％

２００６．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０６．１２．３１ ６２．２９％ ０．６５％ １９．４１％ ０．２９％ ４２．８８％ ０．３６％

２００７．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５５．８１％ ０．９６％ ２１．５３％ ０．４７％ ３４．２８％ ０．４９％

２００８．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２３．６３％ ０．８９％ － １０．９５％ ０．６０％ －１２．６８％ ０．２９％

２００９．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４２．７３％ １．０３％ １５．４８％ ０．４１％ ２７．２５％ ０．６２％

２０１０．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０．０３．３１ －０．９７％ ０．５１％ ０．２５％ ０．２７％ －１．２２％ ０．２４％

自基金合同生效至今

２１４．１３％ ０．７５％ ５０．８５％ ０．３９％ １６３．２８％ ０．３６％

注：

１

、本基金以债券投资为主，稳健收益型股票投资为辅；其中，债券投资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

４０－９５％

，股票投资占基

金资产的比例为

０％－４０％

。 为此，综合基金资产配置与市场指数代表性等因素，本基金选用市场代表性较好的中信标普全债

指数和中信标普

３００

指数加权作为本基金的投资业绩评价基准。

２

、本基金对业绩比较基准采用每日再平衡的计算方法。

十三、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种类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４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５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６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

７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２

、与基金运作有关费用的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以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７５％

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７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每日计算，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

管人复核后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前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

日期顺延。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

的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２‰／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每日计算，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

管人复核后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前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

３

）其他基金运作费用的支付方式

本条第

１

款第

３

至第

７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关合同等的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支付，列入当期

基金费用。

３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

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４

、基金管理费和托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以磋商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公告，无须召开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

３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申购费率

投资者可选择在申购本基金或赎回本基金时交纳申购费。 投资者选择在申购时交纳的称为前端申购费，投资者选择在

赎回时交纳的称为后端申购费。 投资者选择红利再投资所转成的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用。

后端申购业务目前仅在本公司的直销中心、中国光大银行及其代销网点办理。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情况增加办理后端

申购业务的代销机构，并另行公告。

（

１

）前端申购费率

申购金额（

Ｍ

）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元

０．６５％

１００

万元

≤Ｍ＜５００

万元

０．５０％

５００

万元

≤Ｍ＜１０００

万元

０．２０％

Ｍ≥１０００

万元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

２

）后端申购费率

投资者选择交纳后端申购费时，费率按持有时间递减，具体费率如下表所示：

持有期 申购费率（

％

）

１

年以下

０．８

１

年—

２

年（含

１

年）

０．７

２

年—

３

年（含

２

年）

０．２

３

年以上（含

３

年）

０

（

３

）本基金申购费由基金管理人支配使用，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

４

）基金申购费用的计算公式

前端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

１＋

申购费率）

后端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后端申购费率

２

、赎回费率

（

１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随持有基金时间的递增而相应递减，如下表所示：

持有期 赎回费率（

％

）

１

年以下

０．５

１

年—

２

年（含

１

年）

０．４

２

年—

３

年（含

２

年）

０．１

３

年以上（含

３

年）

０

（

２

）本基金赎回费用由基金赎回人承担。

（

３

）赎回费用中归入基金财产部分的比例为赎回费用总额的

２５％

，其余部分作为注册登记费和其他手续费支出。

（

４

）基金赎回费用的计算公式

赎回费用

＝

赎回份额

×

基金份额净值

×

赎回费率

３

、转换费

投资者可以选择在本基金和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之间进行基金转换。 基金转换的数额限制、转换费率等具体

规定详见本基金管理人发布的基金转换公告。

４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情况调整申购费率、赎回费率和收费方式。 申购费率最高不超过

３％

，赎回费率最高不超过

１％

。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和收费方式实施日前

３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运作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方法》（以下简称《销售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信息披

露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对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刊登的本

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进行了更新，更新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

、在“重要提示”部分，更新了招募说明书内容的截止日期及投资组合报告的截止日期。

２

、在“三、基金管理人”部分，更新了基金管理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的介绍；

３

、在“四、基金托管人”中，更新了基金托管人托管业务的相关内容。

４

、在“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增加了新增代销机构的概况，原销售机构的联系电话也略有变动。

５

、在“八、基金的投资”部分，更新了本基金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６

、在“九、基金的业绩”部分，说明了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投资业绩。

７

、在“二十一、其他应披露事项”部分，更新披露了自上次招募说明书更新截止日以来涉及本基金的相关公告以及其他

应披露事项。

上述内容仅为本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的摘要，详细资料须以本更新招募说明书正文所载的内容为准。 欲查询本更新招

募说明书详细内容，可登录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ｕｂｓｓｄｉｃ．ｃｏｍ

。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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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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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近日收到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中国银行

"

）签订的两份《中国银行自助银行设备采购合同》（以下简称

"

本合同

"

），合同总金额约

4

亿元人民币

(

含税价

)

。

一、采购合同主要内容

（一）合同金额

上述合同价款为中国银行购买设备、公司提供设备、软硬件安装调试、保修服务、培训服务及本合同中

规定的其它服务的总括价。

（二）履约期限和履行地点

1

、公司承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30

个自然日内将全部货物运抵中国银行指定的交货地点，货物运抵

中国银行指定的交货地点所需的运输、保险及相关费用全部由公司承担。

2

、中国银行应在货物从公司工厂运出之日前

15

个自然日内将交货地点通知公司。为确保货物准确到

达指定地点，货物自工厂运出后，双方不能再改变交货地点，以免发生交货失误。

（三）违约责任

1

、公司违约责任

公司不能按各合同要求提供货物的安装和联机调试、保修服务、培训服务的，应向中国银行偿付未能

提供上述服务货物价款的

5%

的违约金并赔偿中国银行的损失。如果此等违约造成合同项下设备的使用目

的无法实现的，中国银行有权解除合同并主张除违约金以外的损害赔偿。

2

、中国银行违约责任

中国银行各省分行无故中途退货，应向公司偿付退货部分货款价款的

5%

的违约金。

（四）合同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各合同自双方盖章和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正式生效。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中国银行基本情况

1

、注册地址：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

1

号中国银行总行；

2

、注册资本：

25,383,916.2

万元；

3

、法定代表人：肖钢；

4

、主营业务：商业银行业务、投资银行业务及保险业务。

（二）中国银行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上一会计年度公司在中国银行实现的营业收入为

230,163,696.17

元。

（四）作为国内外享有盛誉的银行上市公司，经营规模巨大，资金实力雄厚，中国银行具备良好的履约

能力。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的收入确认原则，本合同若在本会计年度确认收入，其收入约占公司最近一个经审计会计年

度营业总收入的

22.96%

。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公司在本合同执行过程中在法规政策、履约能力、技术、产能、市场、价格等方面几乎不存在不确定性

和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5

月
27

日

股票代码
：

002138

股票简称
：

顺络电子 编号
：

2010-028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下简称：

"

本次会议

"

）通知于

2010

年

5

月

17

日以传真方式或电子邮件形式送达。 会议于

2010

年

5

月

27

日下午

14:00

在本公司二楼大会议室

召开，会议由袁金钰先生主持，应出席会议董事

11

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11

名，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了

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以

11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

规范财务会计基础工作专项活动的

自查报告

>

的议案》。

特此公告。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

000429

，

200429

证券简称
：

粤高速
A

、

B

公告编号
：

2010-013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发生。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0

年

5

月

27

日（星期四）上午

9:30

。

2

、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凯旋华美达大酒店二楼帝苑厅（广州大道中明月一路九号）

3

、会议召开方式：与会股东（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有关议案。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周余明董事长

6

、会议通知刊登在

2010

年

4

月

27

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合法有效。

7

、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27

人、 代表股份

551,593,457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1,257,

117,748

股的

43.88%

。 其中，出席会议的

A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7

人，代表股份

544,970,747

股，占公

司

A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

908,367,748

股的

59.99%

；出席会议的

B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20

人，代表股

份

6,622,710

股，占公司

B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

348,750,000

股的

1.90%

二、提案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二〇〇九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表决情况：

（

1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551,321,35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99.95%

；反对

0

股；弃权

272,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总数的

0.05%

。

（

2

）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44,970,74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东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3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6,350,61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东总数的

95.891%

；反对

0

股；弃权

272,100

股

,

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东总数的

4.109%

。

2

、审议通过《二〇〇九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公司以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进行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1

、 按本公司母公司

2009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

384,206,823.81

元提取

10%

的法定公积金

38,420,682.38

元。

2

、对

2009

年度利润作以下分配：提取

125,711,774.80

元作为

2009

年度分红派息资金，以

2009

年底的

总股本

1,257,117,748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00

元（含税），共分配现金股利

125,711,774.80

元，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B

股股东及境外法人股股东的现金股利的外币折算价以

2009

年度股东大

会作出分红派息决议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港币兑人民币的银行卖出价确定。

本议案表决情况：

（

1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551,577,05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99.997%

；反对

0

股；弃权

16,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总数的

0.003%

。

（

2

）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44,970,74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东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3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6,606,31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东总数的

99.752%

；反对

0

股；弃权

16,400

股

,

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东总数的

0.248%

。

3

、审议通过《二〇〇九年度总经理业务报告》

本议案表决情况：

（

1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551,577,05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99.997%

；反对

0

股；弃权

16,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总数的

0.003%

。

（

2

）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44,970,74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东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3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6,606,31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东总数的

99.752%

；反对

0

股；弃权

16,400

股

,

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东总数的

0.248%

。

4

、审议通过《二〇〇九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表决情况：

（

1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551,577,05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99.997%

；反对

0

股；弃权

16,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总数的

0.003%

。

（

2

）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44,970,74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东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3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6,606,31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东总数的

99.752%

；反对

0

股；弃权

16,400

股

,

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东总数的

0.248%

。

5

、审议通过《二〇〇九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表决情况：

（

1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551,577,05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99.997%

；反对

0

股；弃权

16,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总数的

0.003%

。

（

2

）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44,970,74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东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3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6,606,31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东总数的

99.752%

；反对

0

股；弃权

16,400

股

,

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东总数的

0.248%

。

6

、审议通过《二〇〇九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本议案表决情况：

（

1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551,321,35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99.95%

；反对

0

股；弃权

272,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总数的

0.05%

。

（

2

）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44,970,74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东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3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6,350,61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东总数的

95.891%

；反对

0

股；弃权

272,100

股

,

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东总数的

4.109%

。

7

、审议通过《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公司

2010

年度继续聘请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预计年

度财务报告审计费用预算将控制在

100

万元以内。

本议案表决情况：

（

1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551,577,05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99.997%

；反对

0

股；弃权

16,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总数的

0.003%

。

（

2

）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44,970,74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东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3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6,606,31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东总数的

99.752%

；反对

0

股；弃权

16,400

股

,

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东总数的

0.248%

。

8

、审议通过《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本议案表决情况：

（

1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551,577,05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99.997%

；反对

0

股；弃权

16,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总数的

0.003%

。

（

2

）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44,970,74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东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3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6,606,31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东总数的

99.752%

；反对

0

股；弃权

16,400

股

,

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东总数的

0.248%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金杜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名称：黄晓莉 柯湘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法律意见书。

3

、关于召开

2009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4

、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材料。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

000836

证券简称
：

鑫茂科技 编号
：（

临
）

2010-024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解押及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

公司控股股东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鑫茂集团

"

）原质押给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的

11,970,000

股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09%

）已于

2010

年

5

月

25

日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解除手续。

2010

年

5

月

26

日，鑫茂集团将所持有的本公司

15,6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5.33%

）股份押给山东省

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为鑫茂集团在该公司融资提供质押担保，质押期限为自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之日始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登记日止，上述质押相关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至目前，鑫茂集团累计质押股份

87,789,00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99.68%

，占公司总股本的

30.01%

。

特此公告。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5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

000027

证券简称
：

深圳能源 公告编号
：

2010-024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2010

年

5

月

26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朱天发先生因退休辞去公司总会计师职务的辞呈，朱天发先生

现已不再担任公司总会计师职务。 董事会对朱天发先生在担任公司总会计师期间所作的工作和贡献表

示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

002340

证券简称
：

格林美 公告编号
：

2010-040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环办函问题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针对环境保护部办公厅环办函【

2010

】

501

号文件

"

关于限期完成上市公司环保核查整改承诺的通知

"

，

列入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原深圳生产场地剩余的生产废水和污泥已

经运往了湖北荆门公司处理，但未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

"

的问题，现公司就该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

情况如下：

公司于

2007

年

7

月将深圳的中试生产线

50

吨

/

年超细钴粉、

50

吨

/

年超细镍粉， 搬迁至荆门生产基

地。

2008

年，公司向环保部申请跨省核查，核查过程中，公司根据跨省核查报告意见，于

2008

年

3

月将深

圳生产场地剩余的污水处理设施搬迁至荆门生产基地。

2008

年

6

月，环保部出具了环函【

2008

】

112

号文

件

"

关于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环保核查情况的函

"

，同意格林美通过上市环保核查。

2009

年

9

月，环保部对公司进行环保督查时，指出深圳生产场地剩余的生产废水和污泥在搬迁至湖

北荆门公司过程中未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的问题，当时，公司向其说明了向深圳市和广东省环保部

门申请办理危险废弃物转运联单的情况，荆门当地环保部门也进行了跟踪管理。

目前，公司已针对环办函【

2010

】

501

号文件列出的问题，及时与相关环保部门进行了联系沟通，正在

积极补办和完善相关手续，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整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该事项属于历

史问题，对公司的生产及经营不造成影响。

特此公告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Ο

一
Ο

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

000712

证券简称
：

锦龙股份 公告编号
：

2010-12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继续停牌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本公司

"

）因筹划对本公司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公司股票于

2010

年

5

月

14

日下午

13

：

00

起停牌至今。 停牌期间，公司与有关部门进行了沟通，并开始相关重大事项的前

期准备工作，公司现正筹备安排近期召开董事会对相关重大事项进行审议。由于相关重大事项涉及各方

的协商和落实工作仍在进行中，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避免股票价格波动，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经本

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

:

锦龙股份，股票代码：

000712

）自

2010

年

5

月

31

日起

继续停牌，于五个交易日内公告相关事项后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股票简称
：

*ST

中冠
A

、

*ST

中冠
B

股票代码
：

000018

、

200018

编号
：

2010-0563

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公司

2009

年度财务报告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审计报告显示：公司

2009

年度的净利润

11,

667,821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090,678

元。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

定，本公司

A

、

B

股股票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已消除。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自

2010

年

5

月

31

日

起撤销对本公司股票交易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但目前公司主营业务尚未恢复，公司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规定的被实施其他特别处理的情形，本公司股票交易继续实施其他特别处理。具体变更

如下：

1

、 公司证券简称由原

"*ST

中冠

A

、

*ST

中冠

B"

， 变更为

"ST

中冠

A

、

ST

中冠

B"

， 证券代码仍为

"

000018

、

200018"

。

2

、 公司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为

5%

。

公司股票于

2010

年

5

月

28

日停牌一天，

2010

年

5

月

31

日恢复交易。

特此公告

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
0

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

601898

证券简称
：

中煤能源 公告编号
：

2010-012

关于国家环境保护部通报
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后督查情况通报中所涉事项的说明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告全文已于本公告日刊载于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本公司网站。

根据国家环境保护部网站近日发布的《关于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后督查情况的通报》（环办

[2010]67

号）

（以下简称

"67

号文

"

）， 环境保护部近期对

2007－2008

年通过其环保核查的上市公司承诺整改环保问题的

完成情况进行了后督查，由于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下属中煤焦化控

股有限公司的子公司――中煤牡丹江焦化有限公司未淘汰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

2

台

3.3

米焦炉， 二期

工程尚未通过环保部门验收；灵石县中煤九鑫焦化有限公司搬迁任务尚未完成的环保问题，环境保护部对

包括本公司在内的

11

家企业予以通报批评，并要求认真自查问题，立即拿出整改方案，及时将环保整改情

况报送国家环境保护部和所在地省级环保部门。

对照

67

号文的要求，本公司对文件中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自查，情况如下：

1

、 中煤牡丹江焦化有限公司的前身牡丹江煤气厂系为解决当地居民生活用煤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

而建，是以气代煤的环保工程。其中，一期工程

1

台

3.3

米焦炉于

1996

年投入试生产。

2003

年，按当地政府

要求，为进一步满足城市工业与民用燃气的需要，开始建设二期工程

1

台

3.3

米捣固焦炉，本工程属一期

扩建工程，于

2004

年底投入试生产。 目前，该公司正在运营的

2

台

3.3

米焦炉系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供应城

市燃气的唯一气源，承担着向牡丹江市企业和居民提供工业与民用燃气的社会职能。 公司根据

2005

年

1

月

1

日国家发改委颁布实施的《焦化行业准入条件》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的通知》（国

发【

2010

】

7

号），已经制订

"

拆小建大

"

的方案并纳入发展规划，待与当地各级政府协商后尽快实施。同时，按

照当地政府部门保障居民供气的要求， 在过渡期制定环保保障措施，

2009

年已投资改造中煤牡丹江焦化

有限公司煤气脱硫和污水处理项目，以保证污染物达标排放。

2

、按照山西省环保厅环评批复的要求， 灵石县中煤九鑫焦化有限公司应对卫生防护距离范围内的有

关居民实施搬迁。 公司已按照灵石县有关规划，出资建设了搬迁居民的住宅及道路。 目前，根据

2010

年初

山西省环保厅的有关要求，公司将按期完成有关搬迁工作。

3

、目前，上述两家公司主要污染物基本达标排放，相关污染物排放总量达到地方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对

其的总量控制要求。

按照

67

号文的要求，本公司正组织相关部门制订进一步整改方案，并尽快将环保整改情况报送环境

保护部和所在地省级环保部门。

截止目前，预计上述事宜不会对本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财务方面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
O

年五月二十七日


